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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质量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浙江龙生汽车配件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评审专家组长：##。 

本文件由浙江省质量协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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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座椅用调角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乘用车调角器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包装、运输及储存和质量承诺。 

本文件适用于M1类车辆的座椅用调角器，包括电动调角器和手动调角器。手动调角器有连续

式手动调角器和非连续式手动调角器，对于M2和M3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类车辆座椅用调角器可参照执行。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3730.1  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  

GB 11552-1999  轿车内部凸出物  

GB/T 11563  汽车 H 点确定程序  

GB 13057  客车座椅及其车辆固定件的强度  

GB 14167  汽车安全带安装固定点  

GB 15083  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  

QC/T 740  乘用车座椅总成 

QC/T 844  乘用车座椅用调角器  

JIT/T 460  客车座椅靠背调角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QC/T 844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本要求 

4.1 设计研发  

4.1.1 应具备对产品结构及产品外观进行设计的能力，对产品舒适性和安全性进行优化的能力。 

4.1.2 应采用 CAE 仿真软件等先进的工具对产品进行强度、疲劳寿命等进行计算分析。  

4.1.3 应按照 APQP 的要求设计研发产品。  

4.2 材料和零部件  

4.1.1 应符合 GB/T 30512禁用物质的要求。  

4.1.2 零件外表面应光洁：无伤痕、无裂纹、无毛刺。  

4.1.3 铆接和焊接部位应牢固可靠，无松动现象，焊接部位应光滑。  

4.1.4 零件表面应进行防腐处理或采用耐腐材料，并应符合图纸或相关文件的要求。  

4.1.5 各滑动摩擦表面应涂有适量的润滑脂，并应符合图纸或相关文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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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工艺和装备  

4.1.1 应具备数控加工中心、数控机床等机械装备。  

4.1.2 应具备通过机械手自动传递的冲压设备，从原材料到半成品采用多工位连续冲压工艺。  

4.1.3 应具备半自动或全自动铆焊流水线及激光焊接设备。  

4.1.4 应采用环保涂料及全自动环保涂装设备进行产品表面涂装。  

4.1.5 应具备半自动或全自动装配流水线。  

4.4 检验检测  

4.1.1 应具备对钢材力学性能和化学成分的检测能力。  

4.1.2 应具备在生产过程中对产品性能和防错功能的自动检测能力。  

4.1.3 应具备对产品性能、强度、耐久、高低温、涂装质量等指标的检测能力。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调角器总成应符合本标准要求，并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产品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5.1.2 零件外表面应光洁，无伤害性锐边、毛刺，无伤痕、裂纹等缺陷。  

5.1.3 铆接和焊接部位应牢固可靠，无松动现象，焊接部位应光滑。  

5.1.4 调角器总成在操作过程中无异常响声。  

5.1.5 零件表面应进行适当的防腐防锈处理。  

5.1.6 各滑动表面应涂抹适量的润滑脂。  

5.2 性能要求  

5.2.1 调角器行程  

调角器行程按供需双方商定的要求。  

5.2.2 手动调角器回位力矩  

调角器回位力矩按供需双方商定的要求。  

5.2.3 调角器间隙  

5.2.3.1 调角器前后间隙  

按6.3.1试验，调角器前后间隙应不大于3.0 mm。  

5.2.3.2 调角器侧向间隙  

按6.3.2试验，调角器侧向间隙应不大于1.5 mm。  

5.2.4 手动调角器滑齿速度  

调角器以360°/s的速度从最前位置往后运动时，应能锁止在第一齿位置。  

5.2.5 手动调角器操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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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1 非连续式手动调角器操作力 19.6 N～80 N。  

5.2.5.2 连续式手动调角器操作扭矩 1 N·m～3 N·m。  

5.2.6 手动调角器手柄误操作力  

手柄在解锁方向误操作力应不小于300 N，与解锁方向相反方向误操作力应不小于300 N。  

5.2.7 调角器前后向静载荷强度  

5.2.7.1 单只调角器总成前向静载荷强度应为1000 N·m。  

5.2.7.2 单只调角器总成后向静载荷强度应为1000 N·m。  

5.2.8 调角器冲击强度  

调角器总成按6.8规定的方法试验后，无断裂、过度变形等异常现象。  

5.2.9 调角器前后限位强度  

调角器总成前后限位承受245 N·m负载，无断裂、过度变形等异常现象。  

5.2.10 调角器交变载荷耐久性  

调角器总成按6.10规定的方法试验15 000次后，上联接板角度变化应不大于1.5°，整个调角

器总成无断裂、过度变形和功能失效等异常现象。  

5.2.11 手动调角器操作耐久性能  

5.2.11.1 手动调角器总成按6.11规定的方法试验8 000次后，功能应正常，无明显变形和机械损

伤出现。 

5.2.11.2 平面涡卷弹簧回位力矩衰减率应不超过15％，调角器操作力变化在15％内，调角器前

后间隙应小于3.85 mm，侧向间隙应小于1.65 mm。  

5.2.12 调角器高低温性能  

5.2.12.1 调角器总成按6.12.1 规定的方法试验后，调角器总成应无异常现象。  

5.2.12.2 调角器总成按6.12.2 规定的方法试验后，调角器总成至少能完成一个工作循环，且无

油脂滴落等现象。  

5.2.12.3 调角器总成按6.12.3 规定的方法试验后，调角器总成运行速度变化应小于 20％，运

行噪音增量应小于 3dB(A)。  

5.2.13 手动调角器解锁手柄侧向刚度和间隙  

调角器总成按6.13规定的方法试验后，总变形量S＝S1＋S2应不大于15 mm，只有一侧加力时

变形量S1或S2

5.2.14 手动调角器解锁手柄最大角位移量  

均应不大于10 mm，手柄侧向间隙量应不大于2 mm。  

解锁手柄在整个解锁行程内，最大角位移量应不大于40°。  

5.2.15 电动调角器运行速度  

电动调角器负载45 kg，运行速度为2°/s ～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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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6 电动调角器运行振动  

电动调角器总成运行时，振动加速度应不大于5.88 m/s
2

5.2.17 电动调角器运行噪音  

 。  

电动调角器运动时噪音应不大于50 dB（A）。  

5.2.18 电动调角器操作耐久性  

电动调角器总成按6.18规定的方法试验后，无明显变形和机械损伤出现，调角器前后间隙应

不大于3.85 mm,侧向间隙应不大于1.65 mm。 

5.2.19 电动调角器总成过载保护  

电动调角器总成在14.5 V的电压下，运行到极限位置，调角器总成应无异常现象发生。在12 V

的电压下，调角器总成应能从极限位置处开始运行。调角器总成过载时应有过载保护，从发生过

载到断电保护时间应不大于20s。  

5.2.20 调角器总成要求  

调角器总成应符合GB 14167和GB 15083 有关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一般要求  

在自然光条件下目视。 

6.2 性能要求  

6.2.1 调角器行程  

按QC/T 844—2011中5.1规定执行。 

6.2.2 手动调角器回位力矩  

按QC/T 844—2011中5.2规定执行。 

6.2.3 调角器间隙  

6.2.3.1 调角器前后间隙  

按QC/T 844—2011中5.3.1规定执行。 

6.2.3.2 调角器侧向间隙  

按QC/T 844—2011中5.3.2规定执行。 

6.2.4 手动调角器滑齿速度  

按QC/T 844—2011中5.4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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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手动调角器操作力  

6.2.5.1 非连续式手动调角器操作力测试按QC/T 844—2011中5.5.1规定执行。  

6.2.5.2 连续式手动调角器操作扭矩测试按按QC/T 844—2011中5.5.2规定执行。 

6.2.6 手动调角器手柄误操作力  

连续式手动调角器操作扭矩测试按按QC/T 844—2011中5.6规定执行。 

6.2.7 调角器前后向静载荷强度  

6.2.7.1 单只调角器总成前向静载荷强度测试按QC/T 844—2011中5.7.1规定执行。 

6.2.7.2 单只调角器总成后向静载荷强度测试按QC/T 844—2011中5.7.2规定执行。 

6.2.8 调角器冲击强度  

连续式手动调角器操作扭矩测试发方法按QC/T 844—2011中5.8规定执行，落体冲击重物为40 

kg。 

6.2.9 调角器前后限位强度  

连续式手动调角器操作扭矩测试按QC/T 844—2011中5.9规定执行。 

6.2.10 调角器交变载荷耐久性  

连续式手动调角器操作扭矩测试试验步骤按QC/T 844—2011中5.10规定执行，其中交变载荷

F2

6.2.11 手动调角器操作耐久性能  

=500N·m，共完成16 000次循环。 

按QC/T 844—2011中5.11规定执行。  

6.2.12 调角器高低温性能  

按QC/T 844—2011中5.12规定步骤进行，。  

6.2.13 手动调角器解锁手柄侧向刚度和间隙  

6.2.13.1 将调角器总成放置在环境试验箱内，分别将试验箱内环境温度调整至-40℃、＋80℃，

各保持温度4小时后，将调角器总成放置至室温状态，调角器总成性能应满足5.2.12.1要求。 

6.2.13.2 将调角器总成放置在环境试验箱内，分别将试验箱内环境温度调整至-30℃、＋80℃，

各保持温度4小时后并在相应环境中对调角器进行操作，调角器总成性能应满足5.2.12.2 要求。 

6.2.13.3 将调角器总成放置在环境试验箱内，分别将试验箱内环境温度调整至-30℃、＋80℃，

各保持温度4小时后调整试验箱温度至室温，操作调角器，调角器总成性能应满足5.2.12.3 要求。 

6.2.14 手动调角器解锁手柄最大角位移量  

按QC/T 844—2011中5.14规定执行。  

6.2.15 电动调角器运行速度  

按QC/T 844—2011中5.15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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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6 电动调角器运行振动  

按QC/T 844—2011中5.16规定执行。  

6.2.17 电动调角器运行噪音  

按QC/T 844—2011中5.17规定执行。  

6.2.18 电动调角器操作耐久性  

按QC/T 844—2011中5.18规定执行。  

6.2.19 电动调角器总成过载保护  

按QC/T 844—2011中5.19规定执行。  

6.2.20 调角器总成要求  

按QC/T 844—2011中5.20规定执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6.1.1 调角器应由制造厂质检部门检验合格，并签发产品合格后方可出厂。  
6.1.2 调角器的安全和重要特性必须每批次均有检验报告，并保留。  

7.3 型式检验  

7.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对产品进行型式检验，每次随机抽样数不少于 3套，抽样基数不少

于 100套。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机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  

d) 产品停产一年或以上，恢复生产时。  

e) 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7.3.2 型式检验中，某项指标不合格时，应加倍抽样，对该项目进行重检，重检合格后则认为本

批产品合格，但发现与安全有关的项目 5.2.7 和 5.2.8 不合格时，则要整批封存，找出根本原因，

制定具体的整改措施，并同整椅厂或整车厂协商研究封存件的处理方式。  

8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8.1 调角器出厂时应标明制造厂商名称、产品名称、制造日期和生产批号。  

8.2 调角器应用防潮材料包装后，再装入箱内，箱内要有必要的减震泡沫等材料保护调角器。  

8.3 针对有手柄的板簧式手动调角器，包装时要注意保护手柄，防止手柄在搬运过程中解锁。  



T/ZZB XXXX—XXXX 

 
 

7 

8.4 运输时避免碰撞，并防止直接暴露在阳光和雨雪等天气下。  

8.5 储存时应放置在干燥通风，无腐蚀气体的仓库内。 

9 质量承诺 

9.1.1 产品应有唯一性的显著标识。 

9.1.2 产品质量有异议时，应在 24 h 内作出响应，96 h 内为用户提供处理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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